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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內部使用規條 
 

第一條 標的 
 

一、 本規條旨在透過制定澳門大學（以下簡稱「大學」）場地內部使用規範，以達致能妥
善地運用資源，以及提升場地管理的有效性。 

 

第二條 定義 
 

一、   大學崇文樓(E34)場地泛指由中國歷史文化中心所管理之場地，包括崇文樓演講廳
（E34-G011）、傳譯室（E34-G012及G013）、控制室（E34-G014）及多功能展覽廳
（E34-G016），詳細資料及分類請參閱附件一。 

 

第三條 場地申請手續 

一、 大學崇文樓場地租借只供學校內部部門申請，澳門中小學生人文社科教育基地聯繫單

位及支持單位可優先使用。 
 

二、 使用者可透過大學場地借用系統查詢場地使用情況（戶外場地除外）。 

三、 使用者應透過大學場地借用系統申請場地使用。學生會／組織則須事先獲得學生事
務部或有關書院同意才可透過網上系統申請。 

四、 使用者須自行計算足夠的借用時間，其中包括場地佈置及拆除所需之時間在內。 

五、 使用者須於使用場地首天的最少五個工作天前提交場地申請、設備及佈置的要求。
若提交申請時未能附有場地佈置圖、設備及佈置的要求，批核程序將被取消。 

六、 除有合理原因外，即時的場地使用申請將不被接納。 
 

七、   場地申請之活動如涉及與校外組織合辦時（校內攤位或懸掛橫幅除外），該校外組織
必須為其活動購買公眾責任保險，並設有交叉責任條款，購買保額不少於澳門幣壹
仟萬且包括澳門大學為受保人。保險政策之副本須於場地申請獲確認後或支付場地費
用時遞交。 

八、 當場地使用申請，連同本規條第三條第四款之所需資料一併提交後，使用者將於審
批後收到場地使用確認電郵。 

 

九、 使用者必須在獲得中國歷史文化中心的確認後，方可使用有關場地，使用者有責任
確保所收的確認書上之申請資料正確。 

 
 

 

第四條 場地預訂的變更 
 

一、 若已獲確認的場地有任何日期、時間及活動內容上的改變，使用者須即時以電郵通
知中國歷史文化中心，而該場地使用須重新批核。 

 

二、 若需取消已獲確認的場地，使用者須即時以電郵通知中國歷史文化中心，以便其他
有需要的使用者申請此場地，及人力調動之安排。 

三、 已獲確認的場地只屬使用者之部門所使用，不得轉讓其場地使用權。若有任何更改 
（如活動及場地佈置要求的變更），須即時通知中國歷史文化中心，該場地使用申請
須重新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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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場地的正確使用 
 

一、 崇文樓演講廳及多功能展覽廳場地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每天辦公時間，假期除外。
非辦公時間需特別批准。 

二、 使用者必須遵守大學之規條及澳門特別行政區之法律法規。

三、 使用者應保持其使用場地之區域之清潔。 

四、    所有場地使用者嚴禁携帶任何鋒利物品及易燃易爆物品進入會場，如校方認為使用 者
帶進會場的物品具危險性又或會對別人構成滋擾或妨礙，可要求使用者即場移走  有關
物品，或交予大學保安作臨時存放，而使用者於活動完結後方可取回有關物品。 

五、 所有室內場地嚴禁飲食（樽裝水除外）。場內外嚴禁喧嘩。 
 

六、 如事先未經中國歷史文化中心許可，使用者應禁止及有義務阻止任何在場人士在場
內拍攝及錄影。 

 

七、 使用者應時刻保持場地內一切設備包括器材、家具及固定裝置於良好狀態，而且必
須遵守技術規定，不能以任何形式損毁場內設備。若發現場內之設備有任何損壞，
使用者需要負責有關維修安排及費用。 

八、 除獲得中國歷史文化中心同意或協助外，不可擅自調離任何設備。 
 

九、 使用者在場內均不可在結構和裝修上作任何改變。在有關牆壁、地面、支柱、屋頂、
家具等物體上張貼宣傳資料及懸掛橫額前，使用者必須向中國歷史文化中心提出申
請，未有授權張貼之宣傳物品會被立即移除。 

 

十、 除經由中國歷史文化中心申請借用之設備外，展覽或任何其他活動的安裝和拆卸，
將由使用者實施並負擔費用。 

十一、 除獲中國歷史文化中心書面同意外，使用者不得在其使用的區域進行任何工程或裝修。 
 

十二、 如需在場內舉行任何有可能影響設施安全、衛生和舒適的活動（例如：使用特殊道具
或設置茶點），使用者須事先通知中國歷史文化中心，尤其需要加強監督和保安措施
的活動。於場地內進行禁止加熱食物。(待中心先核實E34大堂管理權) 

 

十三、 中國歷史文化中心為實施本規條第五條第五款及第十二款中列明的任何事件所確定的
衛生和保安措施而產生的開支費用均由使用者承擔。 

 

十四、 如需在場地使用大量電力裝置，不得自行加裝萬能插頭或多位插板，以免負荷過重， 
使用者應預先向中國歷史文化中心提出要求，中國歷史文化中心將按場地條件提供所
需電量及插座使用。 

十五、 任何情況下都不能阻塞場地緊急出口及通往緊急設施設備的通道，如緊急照明、火
警裝置、走火通道及行人通道等（包括走廊、樓梯、通道）。 

十六、 若發現活動性質與申請資料不符或違反使用規條，澳大保留中止活動之權利。 
 

十七、 個人及有關活動之物品均不能在借用時間以外預先擺放或暫存在場地內，所有遺留物
品會當廢物處理或當作失物認領。 

 
十八、 所有垃圾必須用垃圾袋包好，並須在離場前把所有紮好的垃圾袋棄置於指定地方。 
 

十九、  在活動結束後，使用者應將場地以當初交付其使用時的狀況歸還。若發現有關場地 

及設備有非自然性損毀或遺失時，使用者需負擔維修工程的開支費用及賠償所有損 

失。 

二十、 使用者須為替其服務的人員在大學設施內和給第三者造成的損害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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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場地管理者的權利 
 

一、 中國歷史文化中心有權取消已獲確認的場地使用申請以及要求使用者更改已確認使
用場地的日期。 

二、 中國歷史文化中心保留在大學場地借用系統上增加或移除場地之權利，無需另行通知。 

 

備註：如有任何查詢，可電郵至cchc.info@um.edu.mo或致電8822 9956/8822 2708。

mailto:cchc.info@u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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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中國歷史文化中心管理之場地資料 
 

類別 樓宇 樓層 房間編號 面積 容量 

演講廳 崇文樓 (E34) G/F   E34-G011 125.16平方米 90人 

傳譯室 崇文樓 (E34) G/F   E34-G012 5平方米 2至3人 

傳譯室 崇文樓 (E34) G/F   E34-G013 5平方米 2至3人 

控制室 崇文樓 (E34) G/F   E34-G014 5.92平方米 -- 

多功能展覽廳 崇文樓 (E34) G/F E34-G016 89.27平方米 
-- 

 

 

 


